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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权力结构与生产要素最优配置* 

张屹 山 于维生 

内容提要：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 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而利益要通过分配来 

获得。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 

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 

会福利优化，在同一层级内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 

力和责任对称，是达到这一 目标 的基本途径。本文借用博弈论思想 ，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推 

导，论证 了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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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权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以康芒斯(1997)为 

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加尔布雷 

斯(1992)甚至认为，不考虑权力作用的经济学，是毫无意义和不切实际的，现代人的经济行为不仅 

是一种财富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权力的追求，忽视了社会制度结构问题的经济学根本不可能说明 

资本主义的现实。加尔布雷斯(1992)和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在马克思看来，从来没有脱离权力 

制度的纯粹的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资源配置只能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进行，这种权力的基础可以 

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 。Acemoglu和 Robinson(2000，2001)则建立了经济制度变迁 的一个完整框 

架，在他们的框架中，制度和资源配置是两个主要的内生变量，而不同集团的权力是制度变迁中的 

主要因素，其中权力的来源包括政治制度下的合法政治权力和资源配置状态下的实际政治权力，本 

质上就是经济权力。正是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制度、资源分配和经济增长率。张屹山和王广亮 

(2008)对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 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但 由于经济活动具有群体性 ， 

所以利益要靠分配得到。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 

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制度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任何制度无不直接或间接 

地与利益相关，与利益无关的制度没人对它感兴趣，因此也就不称其为制度。制度所以发生变迁， 

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 ，要求分配体系即制度必须做相应的调整 ，以满足新的强 

权者的利益诉求。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既影响各种要素的投入量，又影响各种要素积极性的发挥。 

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 ，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 ，在同一层次内对于不 

同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是达到这一 目的的基本途径。 

我们借用博弈论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推导，论证了上述观点。本文以下的结构为：第二部分是 

经济权力与要素配置；第三部分是权责对称与经济效率；第四部分是结论。 

* 张屹山、于维生，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30012，电子信箱：yishan@jlu．edu．cn，weisheng 

@jlu．edu．ca。作者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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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权力与要素配置 

这里所说的经济权力，正如理论界所普遍认可的，系指经济主体凭借所掌握的资源而形成的对 

其它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讨价还价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在谈判过程中的一种外在表现， 

所以又称为谈判力。而所谓资源最优配置，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是指各种资源或称生产要素都被用 

在能够产生相对最大经济价值的地方，若用数学语言可这样描述： 

设企业 i的生产函数为 Q =Q ( ， ：，⋯，x )，i：1，2，⋯ ，n；相应 的生产产值为 G =PlQ 

( ， ，⋯ ， )，其中 p 为产品价格。所谓生产要素最优配置 ，即 

爰= =⋯·= ，亦即pl =p：爰：⋯t=p 爰， =t ·，m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配置完全是企业的自发行为，而企业在短期内通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为此，每个厂商在要素市场购人生产要素，在产品市场出售产品。不管是要素还是产品其成交 

价都是买卖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至于价格为多少，那完全是由双方的谈判力所决定的。根据 

市场 的实际情况 ，我们做如下设定 ： 

(1)企业 i(i=1，2，⋯，n)在产品市场上出售 的产品价格为 P =P( )，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 

人的要素 的价格为 Wk；=Wk(R )，其中 尺 是企业 i在出售产品和购人生产要素过程 中的谈判 

力 ，即其所拥有的经济权力。 

(2)企业 实现了内部优化，即对任何的投入组合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最大产出，亦即生产函数 

Q =Q (X ，X：，⋯， )存在。 

(3)生产要素市场出清 ，即 。。+ 。2+⋯ +X。 =X ，X21+ 22+⋯ +X： =X ，⋯⋯， 。+ ： 

+⋯ + =X 。在上述设定下 ，企业 i的优化问题可表述为 

max~r =P(R )Q ( ，，⋯，x )一W (R )X 一W2(R。) ：一⋯ 一Wk(R )X 一⋯ 一 (R ) 

达到此优化 目标需要满足一阶条件a丌 ／3X =0，即 

P(R ) = (R )，i=1，2，⋯，n；k=1，2，⋯，m 

同样 ，对企业 j(j=1，2，⋯，n； ≠i)，其一阶条件为 

P( ) = ( )， =1，2，⋯ ，n；k=1，2，⋯，m 

可见 ，只要有 (R )= Wk(R )，就一定会有 

P(R ) ：p(Rj)爰 (1) 
即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在等式 ( )= (尺f)中，R；和 ，分别表示企业 i和企业 在购买生产要素X 时对价格确 

定的讨价还价能力，即谈判力。谈判力实际上是经济主体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包括资金、信息、 

品牌、信誉、规模等所形成的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即经济权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因 

此，只要企业 i和企业 的经济权力相等，即 R =R，，(1)式就成立。也就是说，在上述三个假定下， 

当且仅当各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的经济权力相等，就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在现有的市场结构即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和完全竞争的划分下，只有完全竞争市场 

才能实现资源或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因为按照定义，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要素出清、信息 

完全、买卖双方人数众多、产品无差异、进出自由的市场，即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各个经济主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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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当、影响相同亦即经济权力相等的市场。 

三 、权责对称与经济效率 

在上述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讨论中有一个基本假设或前提条件，那就是一定量的投入一定会 

得到最大产出(否则生产函数就不是单值的，因此也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函数了)。然而，在现实经 

济活动中，一定量的投入并非总能得到最大产出。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经济效率最大化呢?我 

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就是各个经济主体权力和责任必须对称，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 

基本内容 。 

(一)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 

设(q，t)是经济主体 A和经济主体 通过讨价还价后所达成的契约，其中 q是经济主体 的 

投人所带来的产出，t是经济主体A对经济主体 B投入的转移支付，即报酬。产出 q的价值为 s 

(q)，由于经济主体 A是其他要素的代表者，故 s(q)归经济主体 A所有。s(q)是 q的严格递增、严 

格凹的函数。由参与人的理性假设知，经济主体 A追求的是剩余 V(q，t)=s(q)一t的最大化，而 

经济主体 日所追求的则是利益 U(q，t)=t—C(口)的最大化，其中 C(q)是经济主体 曰的总投入，即 

为获取利益 t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c(口)是严格递增 、严格凸的。 

因为契约(q，t)是由经济主体 A和经济主体 B讨价还价决定的，所以根据纳什讨价还价理论 

[6]可知，契约(q，t)应使纳什积最大化，即 

maxN =(s(q)一t) (t—c(q)) 

式中，r和 1一r分别表示经济主体 和经济主体 讨价还价的能力，即经济权力，其大小是由生产 

要素的重要性及其稀缺程度和可替代性等因素所决定的。为使问题有意义，设 s(q)一t>0，t—C 

(g)>0，由一阶条件 ON：0
， 

3N
： 0，可得 

q C， 

r5 (q)(t—C(q))= (1一r)C (q)(s(q)一t) 

r(t—C(q))= (1一r)(s(q)一t) (2) 

为确保契约的可执行性，需引入第三方(通常为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第三方会严惩参与人 

的违规行为，原因在于其追求社会福利 W=V(q，t)+U(q，t)=s(g)一C(q)最大化。 

经济主体 A和经济主体 的利益分配差距为V(q，t)一 (q，t)=s(q)+C(q)一2￡，由(2)式 

可知，转移支付 

t= (1一r)s(q)+rc(q) 

于是便有 

V(q，t)一U(口，t)= (2r一1)W (3) 

由(3)式可以看出，若 r<112，即经济主体 B的经济权力的外在表现谈判力大于经济主体 

时，在该项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 B能够获得比经济主体A更多的利益。若 r>1／2，即经济主体 A 

的经济权力的外在表现谈判力大于经济主体 B时，在该项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 A能够获得比经 

济主体 更多的利益。而当 r=1／2时，即经济主体 A和经济主体 的经济权力相等时，双方在此 

项经济活动中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也是相等的。 

(二)管理者对于委托人的权责对称与经济效率 

若委托人(厂商)首先向代理人(管理者)提出一个契约(q，t)，其中 q为代理人应完成的产出， 

t为代理人的相应报酬即权益，产出 q的价值为s(q)，由于委托人占有生产资料，所以 s(q)本应全 

部归委托人所有，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使委托人实际只得到 (q)，P∈[0，1】为委托人的知 

情度。当 P=1时，说明委托人是完全知情的，即信息完全对称；当 p=0时，则意味委托人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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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 

s(q)是 q的严格递增、严格凹的函数，因而满足 s (q)>0，s (q)<0，委托人提供契约(q，t)的 

目的，在于追求剩余 V(q，t)=ps(q)一t最大化。代理人为完成产出 q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成本 

为c(q)，c(q)是 q的严格递增、严格凸的函数。R是代理人的机会收益，或称保留权益，并且一定 

有代理人的显性净收益 U(q，t)=t—c(q)≥R，否则代理人不会接受契约(q，t)，尽管其实际净收 

益可能是 U(q，t)=t+(1一p)s(q)一c(q)。 

为了保证契约(q，t)的执行，需引入政府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作为第三方，而政府的目标是实 

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s (q)=c (q)。 

=  (q，t)+U(q，t)=s(口)一c(q) (4) 

在委托人与代理人进行的契约决定博弈中，为使交易能够进行，委托人必须在代理人认可的条 

件下来达到 自己的 目的，亦即契约(q，t)是以下优化问题的解 ： 

max V(q，t)=ps(q)一t s．t． t—c(q)≥ R 

因 t越小，V(q，t)越大，故(q，t)应满足 t=c(q)+尺，将其带入目标函数，得无约束优化问题： 

maxV(q，t)=ps(q)一c(q)一R (5) 

其最大值所应满足的一阶条件为 (q)=c (q)。我们已知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s 

(q)=c (q)，因此 ，要想使(5)的最优解同时也是(4)的最优解 ，必须 P=1。当 p=1时 

U(q，t)= t+(1一lD)s(g)一c(q)= t—c(q)= U(q，t) (6) 

(6)式说明，在委托人完全知情的条件下，代理人只能按着契约的规定承担必要的责任(成本)，并获 

收相应的利益，即利益与责任是对称的。前面我们已经证明，有多大的经济权力，就可以获得多大 

的经济利益，所以利益与责任对称的实质就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称。可见，权责对称是(5)、(4)两式 

同时取得最优解的充要条件 。设其最优解为 q=q ，t=t ，由于 =V(q ，t )+U(q ，t )， 

最大的社会福利 被参与人完全分配，因而经济配置(q ，t )是 Pareto最优配置。于是我们论 

证了只要代理人是权责对称的，经济配置就会处于 Pareto最优状态。 

(三)管理者对于团队的权责对称与经济效率 

设经济活动由1个委托人与 n个代理人组成的团队完成。委托人首先提出一个契约(q，t)， 

即让团队产出 q，委托人对团队转移支付 t，产出 q的价值为s(q)，由于委托人占有生产资料，故 s 

(q)归委托人所有。s(q)是 q的严格递增 、严格凹的函数，因而满足 s (q)>0，s (q)<0，即边际价 

值 s (q)严格递减。由参与人的理性假设知，委托人提供的契约(q，t)的目的在于追求剩余 (q， 

t)=s(q)一t最大化。 

不妨设团队的固定成本为 0，边际成本为 c，则团队生产成本为 cq，团队收益为 t—cq。团队中 

n 个成员分别具有保留收益(机会收益)R ，R：，⋯，R ，它们由代理人的基本权利或起码权利外生 

给定 ，也称之为保 留权益。 

当 n个代理人一致同意接受契约(q，t)后，便开始了关于转移支付 t的获取份额 r ，r：，⋯， ， 

(rl∈(0，1])与关于生产成本 cq的分担份额d。，d ，⋯，d ，(d ∈[0，1])的博弈。n个代理人的净收 

益分别为 

U = rit— d cq，i= 1，2，⋯ ，n 

在 rl+r2+⋯+r ≤1，d1+d2+⋯ +d ≥1的条件下，满足 r1+r2+⋯+r =1，dl+d2+⋯+d = 

1的 n个代理人的策略组合((r ，d。)，(r：，d：)，⋯，( ，d ))为纳什均衡。在这 n个代理人的博弈 

中，ri∈(0，1]为代理人 i(=1，2，⋯，n)对转移支付的获取权益，d ∈[0，1]为代理人 对团队成本 

所承担的责任。前面我们已经证明权力与利益是对称的，亦即能够获得多少利益，一定有多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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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支撑，因而该阶段上的博弈可称为团队内部的权责博弈。 

如果委托人所提出的契约(q，t)与权责博弈的纳什均衡中的 ri，d ，i=1，2，⋯，n满足 n个代 

理人的个人理性条件或参与条件： 

Ui= tit— d cq≥ Rf，i= l，2，⋯ ，17, 

则代理团队接受契约(q，t)，否则拒绝这个契约。这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可称为契约决 

定博弈。 

在权责博弈均衡中，如果 rl=d ，称代理人 i(=1，2，⋯，n)权责对等，否则代理人 i权责扭曲。 

特别，若 >d ，称代理人 i权益过度。 <d ，称代理人 权益不足。代理人 i的保留收益 R 与 

支付获取权rl之比 ／ri称为相对保留收益。保留收益是代理人与委托人讨价还价的资本，是形成 

经济权力的一种资源。保留收益越大，经济权力越大，代理人获取转移支付的能力越大。 

为说明契约(q，t)的可执行性或委托人承诺的可置信性，需要引入第三方。第三方会严惩参 

与人违规行为，其原因在于他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 +∑ =s(q)一cq 

显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出 q 应满足一阶条件，s (q )=c。当 q=q 时，社会福利最大 

值 W = ( )一cq 。 

在实际问题中，第三方一般为行政执法部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设计者通过机制一博弈规则 

的设计，以博弈均衡来实施设计者的社会选择 目标 ，利用机制设计理论研究权力经济具有十分可观 

的前景 。 

1．权责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配置 

设团队中每个代理人都是权责对称的，即权责博弈均衡满足 =d ，i=1，2，⋯，n。委托人所 

提供的契约应在代理人参与的条件下，最大化剩余 V(q，t)=s(q)一t。可将代理人 的参与条件 

￡一dicq≥R 改写为 ≥cq+ ，i=1，2，⋯，n。设代理人 k为相对保 留收益最大者，即 

m {里}：堕
。 易见，若 k的参与条件成立，其余代理人的参与条件必然成立。因而委托人提 

i=1，2·⋯ ，n ， ， 

供契约(q，t)仅需考虑 k的参与条件。故契约(q，t)是以下优化问题的解： 

m
，

ax
、
V(q，t)=s(q)一t s．t．t≥ cq+ ／ 

因 t越小，V(q，t)越大。故(q，t)应满足 t=，cq+ ／ ，将其代人目标函数，得无约束优化问题 ： 

maxV = s(q)一cq— R ／ 

其最优解 q 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一阶条件 s (q )=c。故它使社会福利 达到最大值 W = 

(q )一cq ，相应的转移支付为￡ =cq + ／r 。此处 =1一∑rl，因而r̂越小， (i≠后)越 
k 

大，t 越大，剩余 (q ，t )越小。 

在契约(q ，t )之下，委托人与代理人可分别获得收益： 

= s(q )一cq 一R ／r ，Ui ： ，i=1，2，⋯，n 
k 

契约(q ，t )使相对保留收益为 R ， 的代理人保持了保留收益，其余的代理人增加了收益。由 

于 = +∑U ，最大的社会福利 被参与人完全分配，因而经济配置(q ，t )是Pareto ： 

最优配置，于是我们论证了：无论代理人保留收益 R ，i：1，2，⋯，n取何值，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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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每个代理人都权责对称，经济配置就会处于 Pareto最优状态。 

Pareto最优状态从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角度看是合理的(埃塞姆格鲁，2007)，但未必满足参与 

人对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性的要求，代理团队内部收入分配差别可能很大。如果还可使代理人的 

权力对等，即r。=d =r：=d =⋯= =d =÷，这时团队内部收入分配均等， = =⋯：U： 

= Rk o 

2．权责扭曲条件下的经济配置 

信息经济学不考虑经济权力问题，因而其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参与人是权责对称的。从而信 

息经济学认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提供的契约是社会最优的。本节我们说明，如果代理人权 

责扭曲，这个结论不再成立。 

考虑一个企业，代理人 1是企业经理人，即管理者，代理人 2，3，⋯，n为企业员工。代理人 1有 

很大的控制权收益，但却没有付出相应的成本，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委托人所提供的契约可从优 

化问题解得。 

maxV(g，t)= s(g)一t ， 

s．t． U1= 1 t— dl cq≥ Rl，U2 = 2 t— d2 cq≥ R2，⋯ ，U = rat— dncq ≥ R 

假设企业员工是权力对等的，从而有 =r：，d =d ，R =R ，i=2，3，⋯，n。于是上述优化问 

题仅需考虑两个条件 ： 

Ul= l t— dl cq≥ R1，U2= 2￡一 d2 cq ≥ R2 

且可把它们改写为 

≥ l cg +鲁， ≥ 2 cg+ R2 
其中， 。 d l

， ： 

d 2
。

该问题的背景使我们有理由假设：r。>d。，R L<R 2

：

，因而 <1。由于 。 

= 鲁=} ，故d >r：，从而善 >1。 。<1表示代理人1(管理者)具有权益过度性权责扭 
曲。 ：>1表示代理人2(员工)具有权益不足性权责扭曲，由代理人 1的权益过度性权责扭曲可引 

发代理人 2权益不足性权责扭曲。这样，我们又可以省略第 1个参与条件，于是委托人契约提供问 

题可归结为求解最大化问题： 

(q,t)： s(q)一 s．t． f≥ 2 cq+_R2 

(9， )应满足 ￡： g+ 。代入目标函数，得无约束最优化问题 

maxV：s(g)一 2。g一_R2 

最优解 q 满足一阶条件：s (qN)= c，从而可决定出 q =g( ：)，相应的转移支付为 t = ：cq + 

。 这样，我们得出了代理人 1权益过度、代理人 2权益不足时的契约(g ，t )，该契约的下述6条 

性质反应了权责扭曲对经济的影响。 

(1)因 s (q )= ：c>c=s (q )，5 严格递减，故 q <g ，即权责扭曲降低了产出。 

(2)注意到q =q( )，由一阶条件s (q)一 ：c=0所决定，由隐函数求导法，g ( ：)=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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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权益不足性扭 曲度越大 ，产出越小 。 

(3)由于 s(q)严格凹 ，故不等式 s(q )一 (q )<s (q )(q 一q )成立。扭 曲性契约下的社 

会福利 与最大化福利之差 

一 W = s(q )一cq 一(s(q )一cq )=s(q )一s(q )一c(q 一q ) 

< s (q )(q 一q )一c(q 一q )=(q 一q )(s (q )一c)=0 

故 WN<W ，即契约(q ，t )使社会福利下降。 

(4)因为 ( )=s(q( ：))一cq( )，所以 

( ：)= s (q( ))q ( ：)一cq ( )= q ( ：)(s (q( ))一c)=q ( ：)( ：c—c)<0 

扭曲性契约下的社会福利 WN=WN( )关于 严格递减，即权益不足性扭曲程度越大，社会福利 

越低。 

(5)在契约(q ， )下 ，委托人可得收益 =s(q )一f =s(q )一 cq 一_lXt2 

代理人 1可得收益 

v7： ~1 cqN) ( + )： + 

其他代理人可得收益 = =⋯= =R：，若要求代理团队产出为 q ，分配给委托人与代 

理人 1的收益仍为 ， ，则其余代理人可获收益 

一  一  = 一 +(It一1) >(n一1) 

因其余代理人收益可以提高，所以扭曲性契约(q ，t )下的经济配置不是 Pareto最优的。 

(6)在同样的背景下 ，如果权责对称 ，团队内部的收入分配为 

= ：， = =⋯ = ：=R： 

而契约(q ，t )下的团队内部收入分配为 

： 旱二 cg + R ， ： ：⋯： ：R： 
显然收入分配差距被扩大，且 r。越大，d。越小，这种差距就越大。即扭曲性契约(q ，t )下的团队 

内部分配差距增大。 

综合上述性质，我们可以看出：要实现 Pareto改进以及缩小收人分配差距，一个有效的途径是 

增加职工的经济权力，从而增大他们与管理层讨价还价的能力。但这必须依靠整体力量，单个职工 

与管理层不属 同一层级 ，因而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是发达 国家要组建企业和行业工会的原因。 

四、结 论 

在本文结束时，我们不再重复本文所得到的结论及它包含的意义，只简单说明一下权力经济学 

的必要性及其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可能性。 

在传统及现代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中，都没有把“权力”在经济中的地位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针对这种情况，加尔布雷斯(1992)认为，不考虑权力作用的经济学，是毫无意义和不切实际的。因 

而对于权力经济学的构建，理论上可以增进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意义，弥补传统与现代经济学中关 

于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特别是，基于权力范式的经济理论对于我国目前改革开放中 

所遇到的分配不公、“三农”、医改、教改、社保、腐败、寻租、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强的 

解释力，对于实现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 目标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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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权力范式的经济理论融入主流问题上，杨小凯(1998)的观点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认 

为：再好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变为经济模型，就会被人遗忘。再简单的经济思想，一旦变为数学模 

型，就会有机会进入主流学派而可能流传下去。令人欣喜的是美国2005年度克拉克奖(素有小诺 

贝尔奖之称)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塞姆格鲁等(2007)在权力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方 

面已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工作。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说明了基于权力范式的经济理论研究可应用 

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模型等方法加以研究，充分具有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条件，只是现在 

人们对其研究还不充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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